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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永州市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和《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安排的各项经济工作攻坚任务和民生社会事业，着力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
一、2019年度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1.绩效管理基础不断完善。拟定了《市级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管理内部工作规程》和《永州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操作流程》。组织全局各业务科室学习了《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召开了市直部门（单位）、县区财政局参加的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培训班，强化了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提高了预算绩效管理意识，夯实了绩效管理操作实务，增强了经办人员的操作能力，明确了部门（单位）预算绩效管理责任。
2.绩效目标管理不断深化。绩效目标申报基本实现常态化。所有市直一级预算单位都申报了专项资金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基本实现了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一同申报，一同审核，一同公开。强化了扶贫项目资金绩效目标管理，组织开展扶贫项目绩效目标集中录入审核，积极组织指导2018年扶贫项目资金绩效自评的开展和完成进度督查工作，圆满完成了自评工作的上报。
3.有效开展绩效运行监控。严格按照《永州市预算绩效运行跟踪管理办法》，对所有预算单位的整体支出开展有效的绩效运行监控，促进部门（单位）提高预算绩效管理。
4.绩效评价工作稳步推进。实现绩效自评全覆盖，圆满完成扶贫项目资金自评。重点绩效评价有序推进。对市里安排的教育费附加、文化发展资金等6个项目资金和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等4个单位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资金评价量近3亿元。
5.强化评价结果的应用。永州市将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内容纳入市委市政府对各市直单位的绩效评估考核，根据考核内容我们对市直部门（单位）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进行了评估，按照绩效管理工作开展的“绩效目标申报、绩效运行监控、绩效自评、绩效评价运用”四个环节，对其中近十家的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出了改进建议，并要求整改到位。
二、2020年预算绩效工作计划
1.强化绩效目标管理。提升绩效目标填报质量，加强绩效目标审核，将绩效目标设置作为预算安排的前置条件，逐步将绩效目标审核结果提交同级人代会审议。
2.继续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工作。继续实行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实行对比控制的“双监控”管理方式，对绩效运行适时监控管理。完善扶贫动态监控系统建设，连通扶贫项目库与财政扶贫资金动态监控平台，实现扶贫项目与财政扶贫资金同频运动，同步运行监控。
3.逐步拓展预算绩效评价范围。自评方面，在一般公共预算绩效评价全覆盖的基础上，将绩效评价拓展到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重点评价方面，逐步开展政府购买服务等项目的绩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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